
附件5：

放弃按户籍所在片区就近入学声明书

根据《2026年秋季新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在向县城中小学进行“学位申请登记报名”过程中，本人的小孩虽然属于新丰县县城的“户籍生”，经过家庭内部的综合考虑，现决定放弃“小孩以新丰县县城户籍生入学待遇”，特向贵校申请以“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初始年级办法”入学，若本人的小孩凭积分未能入读贵校，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由我们家长承担。

现就读学校（幼儿园或小学）：                  
放弃原户籍片区学校（小学或初中）：              
现积分申请学校（小学或初中）：                 
学生姓名：                 
学生家长确认签名（加按指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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